[bookmark: _GoBack]輸入牛隻指定隔離檢疫場申請書
本畜牧場擬申請設置容納          頭牛之指定輸入牛隻隔離檢疫場（場所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乙座，檢附
一、            縣（市）政府核發之開發許可函。
二、指定隔離檢疫場設施及設備配置圖，包括基地總面積、場所位置、方向及周圍環境狀況、建築物個別面積、各項設備及其配置、空地面積等。
三、指定隔離檢疫場運作計畫書（包括每次/每年規劃輸入量、運輸計畫、飼養管理、疾病發生時之處理、駐場人員名單等）。
四、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二份。
各資料共     份，敬請　貴署審查認可本場為指定隔離檢疫場為荷。
此致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



畜牧場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
地址：

畜牧場登記證字號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
負責人身分證字號：

電話：


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
